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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鲁 0613破申 3号

申请人：张黎正，男，1987年 3月 9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山东

省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路 59号内 311号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吕勇，山东扬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烟台御府置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莱

山区星普路 633号恒大御山华府售楼处（现名称青建尚东苑营销

中心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文鹏，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王环，山东澋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。

申请人张黎正以被申请人烟台御府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御府置业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能清偿全部债务为由，

于 2024 年 5 月 13 日向本院申请对御府置业破产重整。本院于

2024 年 5 月 17 日召开听证会，组织申请人、被申请人及其财务

人员、员工代表、被申请人出资人、御府置业重整工作组代表、

意向重整投资人参加了听证会，听取了各方意见。  

听证过程中，被申请人提出：1、申请人主体不适格。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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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房款共 1108380元，申请人仅支

付 873258元，未履行全部付款义务，被申请人有权主张先履行抗

辩权，故张黎正作为破产申请人不享有到期债权，主体不适格。

2、御府置业资大于债，未达到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破产条

件。《价值咨询报告》显示未售物业单价 7000余元，但项目备案

单价为 1.08万元，项目未售物业单价显著低于备案价，故资不抵

债结论不准确；3、目前的状况仅为暂时的“资金流通困难”，公

司已经在积极融资，争取项目早日完工；4、公司已经根据现有资

金情况制定了复工及施工计划，并根据该计划尽快启动与滨海路

街道办事处的协商。申请人的破产重整申请不符合企业破产条件，

请求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。

本院经审查查明, 御府置业于 2020年 5月 26日经烟台市莱

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成立，注册资本为 3000万元，烟台翰雍

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翰雍建筑）认缴出资额 2330万元，

认缴时间 2052 年 12 月 31 日，持股 77.67%；枣庄铁新股权投资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认缴出资额 670万元，认缴日期 2020年 6

月 30 日，持股 22.33%。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文鹏，住所地山东省

烟台市莱山区星普路 633号恒大御山华府售楼处，企业类型为其

他有限责任公司，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等。御府置业在莱山

区开发的项目名称原为恒大御山华府二期，现更名为“青建·尚

东苑”。

2021 年 9 月 12 日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《烟台市新建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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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房买卖合同（预售）》，购买恒大御山华府二期 6#地块 10号楼

201 号房屋，合同价款 1108380 元，约定交房时间为 2023 年 10

月 31日前。签订合同前，御府置业委托代理人张银玲与申请人商

定，根据御府置业的优惠政策，涉案房屋优惠后房款总额为

873258元。申请人于网签前补齐房款差额至网签合同总价，该差

额于交款后作为优惠款由御府置业一次性返还申请人。后申请人

支付优惠后的房款 873258元，御府置业与申请人签订了商品房买

卖合同并已备案。现涉案项目仅 5 栋楼主体封顶，自 2024 年 1

月底停工至今，御府置业不能向申请人交付房屋，亦未向申请人

退还购房款或支付违约金。

另查，御府置业股东翰雍建筑委托山东新天地土地房地产资

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御府置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23年 9月 30

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价值咨询，该公司出具的鲁新天地评咨字

（2023）第 0002号《价值咨询报告》显示：截至 2023年 9月 30

日，御府置业资产账面价值 111336.36 万元，价值咨询结果

81518.30 万元；负债账面价值 114190.59 万元，价值咨询结果

114190.59万元；净资产账面价值-2854.23万元，价值咨询结果

-32672.29万元。 

又查，御府置业无自有资金，股东对项目建设无法继续提供

资金支持，御府置业已丧失融资渠道；截止目前，御府置业在本

院所涉终本执行案件 7件。购房业主多次在市党政机关聚集、信

访，存在较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。为帮助企业化解债务风险，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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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区政府已成立由御府置业住所地街道、莱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、中介机构组成的破产重整工作组。   

再查，御府置业开发的“青建·尚东苑”项目所处地理位置

较佳，在烟台地区有一定知名度和客户基础，具有发展潜力；现

有大部分房产资源未出售，具有市场价值；御府置业现已陷入困

境，通过破产重整程序引进投资人可达到保交楼，保民生的目的，

能有效维护债权人特别是广大购房业主的权益及社会稳定。 

本院认为：首先，申请人与御府置业约定申请人于网签前补

齐房款差额至网签合同总价，该差额于交款后作为优惠款由御府

置业一次性返还申请人。现申请人按照与御府置业委托代理人商

定的优惠后的房屋总价款 873258元全额支付了房款，在未补齐网

签合同总价差额的情况下，御府置业与申请人签订了合同并办理

了网签，视为双方变更了补交房款差额后办理网签再退差额的约

定，御府置业再要求申请人补交房款差额后再退差额款已无必要。

现申请人已全额履行付款义务，但御府置业不能按照合同约定交

付房屋的事实清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规定，

债务可以分为金钱债务以及行为债务等非金钱债务。御府置业现

逾期交付房屋，且没有明确的交付期限，依法属于不能清偿到期

债务的情形。另外，依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，御府置业

未按期交付房屋的，需依约向申请人支付相应的违约金，御府置

业对申请人还负有金钱给付之债。故本案被申请人不能交付房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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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有权作为债权人提出重整申请，依法具有破产申请人的主

体资格。 

其次，御府置业逾期交付包括申请人在内的涉案项目 800余

户业主的房屋；《价值咨询报告》显示，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，

御府置业净资产账面价值 -2854.23 万元，价值咨询结果

-32672.29 万元；御府置业在本院所涉终本执行案件 7 件，经人

民法院强制执行，无法清偿债务。综上，可以认定被申请人不能

清偿到期债务，目前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债

务的能力。

最后，被申请人住所地、注册登记地均在烟台市莱山区，本

院依法具有管辖权。且经本院听证调查，被申请人具备重整价值

及重整可行性。进入重整后，可加快恢复烂尾楼盘复工续建，以

法治化市场化为原则，防范化解市场风险，有利于依法保障各方

权益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申请被申请人破产重整符合法律规定，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二款、第三条、第七

条第二款、第七十条第一款、第七十一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
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、

第二条、第三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张黎正对被申请人烟台御府置业有限公司的破产

重整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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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

 

审   判   长  周永壮

审   判   员  徐桂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判   员  丁  晶

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

书  记   员    高  杏

 


